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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文件  

 

關注堅尼地城泳池水溫標準  

 
 

就上述文件提出的議題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本署）回覆如下：  
 
現時，本署轄下共有 26 個公眾游泳池設有暖水游泳設施，在每年

11 月 1 日至翌年 4 月 15 日期間開放予市民使用。而經參考世界衞生

組織及衞生署的意見，暖水游泳池的水溫指標為攝氏 26 至 28 度。  
 

為了確保池水溫度適中，本署職員會每日定時量度池水溫度及檢

查池水加熱的循環系統是否運作正常，以確保池水水溫經常保持在攝

氏 26 度至 28 度之間，在泳館的指定位置亦會展示有關水溫資料，以

供市民知悉。如天氣較為寒冷時，游泳池水溫將調校至標準的上限（即

攝氏 28 度），為泳客提供舒適的游泳環境。  
 

雖然本署根據既定的安排只會由每年 11 月 1 日至翌年 4 月 15 日

提供暖水游泳設施供市民使用，但鑑於每年 4 月下旬屬於季節轉變的

時期，天氣較為不穩定，有個別日子可能會短暫異常寒冷。在此期間

本署會密切留意氣溫的轉變及池水溫度變化，如氣溫持續偏低，本署

會因應情況為市民延長或重新供應暖水游泳設施。  
 

堅尼地城游泳池設有室內泳池及戶外泳池，室內泳池設施包括一

個副池、一個訓練池及一個按摩池；戶外泳池設施則設有一個副池及

一個嬉水池。於冬季期間 (即每年由 11 月 1 日至翌年 4 月 15 日 )，堅尼

地城游泳池會開放備有暖水游泳設施的室內泳池，並設有電腦系統實

時監察各設施的水溫。根據記錄，上述暖水游泳設施於過去四個月 (即
2018 年 11 月至本年 2 月 )的水溫均能經常保持在攝氏 26 度至 28 度之

間，符合本署的水溫指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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